附件3

申报常见问题答疑

1.项目申报的学科范围包括哪些？
（1）马克思主义；（2）思想政治教育；（3）哲学；（4）逻辑学；（5）宗教学；（6）语言学；（7）中国文学；（8）外国文学；（9）艺术学；（10）历史学；（11）考古学；（12）经济学；（13）管理学；（14）政治学；（15）法学；（16）社会学；（17）民族学与文化学；（18）新闻学与传播学；（19）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教育学；（21）心理学；（22）体育学；（23）统计学；（24）港澳台问题研究；（25）国际问题研究；（26）交叉学科/综合研究（按照“靠近优先”原则，根据选题方向和研究重点，备注1个主要学科）。
思政重大项目和思政专项的学科范围限选（2）思想政治教育。
2.不同类别项目的定位是什么？
重大项目应围绕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基础和前沿问题，开展原创性研究，鼓励学科交叉。申请人应具有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预期成果体量和质量应高于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应立足各学科的历史、理论、方法和应用，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科建设与发展实际，体现申请人的学术素养，围绕对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具有支撑作用的一般性基础问题、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专题性应用问题，开展具有学科视角的创新性研究。
思政重大项目和思政专项应聚焦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系统性、针对性研究，产出能够有效服务高校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思政课程质量提升等的高质量成果，为全面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突出研究的政治性、思想性和实效性。
3.思政重大项目申请人如何根据选题指南申报项目？
本年度试点设立《思政重大项目选题指南》，思政重大项目申请人立足选题要求，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研究视角自拟题目进行申报，不得将选题直接作为申报题目。
4.项目申请人是否可以同时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项目申报？
每个申请人限报1个项目，且不能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其他项目的申报。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5.对项目组成员有什么要求？
重大项目的项目组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不超过5人，一般项目的项目组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不超过3人，项目组成员最多参与2个项目的申报。所列项目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项目组成员均须参加项目研究工作，对研究工作有实际贡献。
6.《论证活页》的填写要求是什么？
项目申请人和社科管理部门应对提交的《论证活页》内容予以严格把关，不得出现负责人信息、团队信息和学校背景等其他相关信息，一旦发现直接取消参评资格。课题名称要与《申请书》一致，一般不加副标题。前期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限填5项，只填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如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作者排序、是否核心期刊等，不得填写作者姓名、单位、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时间或刊期等，超出限额的一律无效。申请人承担的已结项或在研项目、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等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申请人的前期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
7.各高校重点审核哪些内容？
（1）申请人专业技术职称和学位是否符合要求；（2）申请人是否有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在立项结果公布前，如申请人获批立项上述各类项目中的任一类，有关高校和项目申请人应主动向省教育厅撤回项目申请；（3）研究方向是否高度契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项目名称是否严谨规范、项目申报书有无雷同抄袭；（4）填报的项目类别、学科门类、研究方向及申请书其他内容是否齐全、正确真实；（5）预期研究成果要求是否明显偏低、表述模糊或者不便量化考核等；（6）《一览表》的信息是否和《申请书》完全一致；（7）《论证活页》是否出现负责人信息、团队信息和学校背景等其他相关信息。
8.对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结项研究成果有什么要求？
重大项目产出成果应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取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研究内容与研究课题密切相关，主要成果由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并作为第一署名人，主要完成形式为：系列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系列论文应在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SSCI、A&HCI等高水平国内（际）索引期刊发表。著作类成果需达到一定体量字数要求。研究报告类成果应有市厅级及以上党政部门采纳且取得实际成效。
思政重大项目和思政专项的结项研究成果除上述类别外，还包括第一完成人为项目负责人的省级及以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与精品建设项目、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获奖的优秀原创网络作品和思政课程教改革相关的实践教学方案、课程建设资源（相关成果在省内至少3所高校应用推广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励）等，以及被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采纳推广的其他类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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